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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进一步规范光伏产业用地

 8月25日，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能源局、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光
伏发电项目用地支持保障的补充通知》（以下简称《补充通知》），以进一步规范光伏产业用地。

 《补充通知》明确，光伏发电项目用地包括光伏方阵用地（含光伏面板、采用直埋电缆敷设方式的集电线路等用地
）和配套设施用地（含变电站及运行管理中心、集电线路、场内外道路等用地），根据用地性质实行分类管理。

 《补充通知》指出，光伏方阵用地不得占用耕地，占用其他农用地的，应根据实际合理控制，节约集约用地，尽量
避免对生态和农业生产造成影响；涉及使用林地的，须采用林光互补模式，可使用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下区域的灌木
林地，以及其他区域覆盖度低于50%的灌木林地，不得采伐林木、割灌及破坏原有植被，不得将乔木林地、竹林地等
采伐改造为灌木林地后架设光伏板。鼓励采用“草光互补”模式。

 以下为原文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山西省能源局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关于加强光伏发电项目用地支持保障的补充通知

各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林业局）、农业农村局、能源局，山西转型综合改革示范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省直各林局
：

 为支持绿色能源发展，2022年4月，省自然资源厅、省农业农村厅、省能源局、省林草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光
伏发电项目用地支持保障的通知》（晋自然资函〔2022〕323号，以下简称《通知》），为我省推进能源革命引领经
济转型，助力市场主体倍增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23年3月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国家林草局办公室、国家能源局综合
司下发了《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12号），对光伏产业用
地进行了进一步规范，《通知》部分政策已不适用，现将相关政策内容进一步补充修订如下。

 一、将“（一）光伏发电项目基本用地政策”相关内容修订为:“（一）光伏发电项目用地管理方式”光伏发电项
目用地包括光伏方阵用地（含光伏面板、采用直埋电缆敷设方式的集电线路等用地）和配套设施用地（含变电站及运
行管理中心、集电线路、场内外道路等用地，具体依据《光伏发电站工程项目用地控制指标》的分类），根据用地性
质实行分类管理。新建、扩建光伏发电项目，一律不得占用永久基本农田、基本草原、I级保护林地。

 二、将“（二）光伏复合项目用地政策”相关内容修订为:“（二）光伏方阵和配套设施用地政策”1.光伏方阵用地
政策。光伏方阵用地不得占用耕地，占用其他农用地的，应根据实际合理控制，节约集约用地，尽量避免对生态和农
业生产造成影响。光伏方阵用地涉及使用林地的，须采用林光互补模式，可使用年降水量400毫米以下区域的灌木林
地以及其他区域覆盖度低于50%的灌木林地，不得采伐林木、割灌及破坏原有植被，不得将乔木林地、竹林地等采伐
改造为灌木林地后架设光伏板；光伏支架最低点应高于灌木高度1米以上，每列光伏板南北方向应合理设置净间距，
具体由各地结合实地确定，并采取有效水土保持措施，确保灌木覆盖度等生长状态不低于林光互补前水平。光伏方阵
按规定使用灌木林地的，施工期间应办理临时使用林地手续，运营期间相关方签订协议，项目服务期满后应当恢复林
地原状。光伏方阵用地涉及占用基本草原外草原的，地方林草主管部门应科学评估本地区草原资源与生态状况，合理
确定项目的适建区域、建设模式与建设要求。鼓励采用“草光互补”模式。光伏方阵用地不得改变地表形态，以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及后续开展的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为底版，依法依规进行管理。实行用地备案，不需按非农建设用
地审批。

 2.配套设施用地政策。光伏发电项目配套设施用地，按建设用地进行管理，依法依规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其中
，涉及占用耕地的，按规定落实占补平衡。符合光伏用地标准，位于方阵内部和四周，直接配套光伏方阵的道路，可
按农村道路用地管理，涉及占用耕地的，按规定落实进出平衡。其他道路按建设用地管理。

 三、将“（三）光伏复合项目认定标准”相关内容修订为:各市可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行业标准、规程等要求的
前提下，由主管部门牵头，结合本地区实际细化“园光互补”“林光互补”“草光互补”项目建设要求、认定标准及
监管措施，避免对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造成影响。采用“园光互补”模式使用耕地以外的园地等农业农村部门负责指
导种植的农用地建设光伏复合项目的，需县级农业农村部门出具技术审核意见；符合林光互补、草光互补要求占用允
许使用的林地、草地建设光伏复合项目的，需经县级林草部门对生态影响情况进行评估并备案后实施”。

                                                  页面 1 / 2



山西省进一步规范光伏产业用地
链接：www.china-nengyuan.com/news/200200.html 
来源：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四、《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办公室 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关于支持光伏发电产业发展规范用地管理有
关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12号）施行之前已按照《关于支持光伏扶贫和规范光伏发电产业用地的意见》
（国土资规〔2017〕8号）规定批准立项的光伏发电项目（包括动工和未动工建设），可按批准立项时用地预审和用
地有关意见执行，不得扩大项目用地面积和占用耕地林地草地面积，严禁耕地抛荒、撂荒；已经通过用地预审或地方
明确用地意见、但项目未立项的，按自然资办发〔2023〕12号规定要求执行。生态保护红线内零星分布的已有光伏设
施，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管理，严禁扩大现有规模与范围，项目到期后由建设单位负责做好生态修复。

 相关政策与自然资办发〔2023〕12号政策要求不一致的，以自然资办发〔2023〕12号文件为准。

山西省自然资源厅
山西省农业农村厅

山西省能源局
山西省林业和草原局

2023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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